
《阜新市金融机构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奖励
办法》

（阜委办发〔2018〕160 号）

各县、区委和人民政府，市委各部委，市直及中省直各单位， 各人

民团体：

《阜新市金融机构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奖励办法》已经市

委、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

实。

中共阜新市委办公室

阜新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8 年 12 月 20 日

阜新市金融机构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奖励办法

第一条 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

会上重要讲话精神，有效发挥财政资金引导作用，调动金融

机构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促进民营企业加

快发展，市委、市政府决定设立金融机构支持全市民营企业

发展奖励资金，对服务民营企业贡献突出的金融机构予以奖

励，奖励资金用于奖励领导班子成员和有突出贡献的工作人

员。为明确考核和奖励相关事宜，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奖励对象为全市银行、保险机构、证券等金融



机构。

（一）银行机构包括政策性银行、国有控股大型商业银行、

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农村信用

社、村镇银行等。

（二）保险机构包括保险机构市级分公司和中心支公司

等。

（三）证券机构包括证券营业部等。

第三条 奖励标准：

（一）银行机构。鼓励银行机构向全市民营企业特别是

民营中小微企业发放贷款，对市内民营企业贷款（不含限制

性行业）增长较快且民营中小微企业贷款余额占全部民营企

业贷款余额比例不低于 60%的银行机构给予资金奖励。奖励金

额根据民营企业贷款规模和增速划分考核标准。

1.对市内民营企业贷款余额1 亿元—3 亿元（含），当年

对民营企业贷款増速超过 300%的银行机构，按照每家银行

机构当年新增民营企业贷款的 0.2‰给予奖励。

2.对市内民营企业贷款余额 3 亿元—10 亿元（含），当

年对民营企业贷款增速超过 150%的银行机构，按照每家银

行机构当年新增民营企业贷款的 0.3‰给予奖励。

3.对市内民营企业贷款余额 10 亿元-100 亿元（含）当年对

民营企业贷款增速超过 50%—100%、超过 100%的银行机构，

分别按照每家银行机构当年新增民营企业贷款的 0.2‰、0.3‰

给予奖励。

（1、2、3 项）单户银行机构奖励金额不超过 50 万元。



4.对市内民营企业贷款余额 100 亿元以上，当年对民营

企业贷款增速超过 20%的，按照当年新增民营企业贷款的

0.2‰给予奖励。单户银行机构奖励金额不超过 100 万元。

（二）保险机构。鼓励保险机构与银行机构合作开展贷款

保证保险业务（不含个人业务），帮助民营企业增信获得信贷

融资，对贷款保证保险规模增长 50%-100%、超过100% 的保险

机构，分别按照其当年贷款保证保险承保额度的 0.5‰、

1‰给予奖励。单户保险机构奖励金额不超过 20 万元。

（三）证券机构。对于帮助纾解市内上市公司大股东股

票质押流动性风险，或帮助市内民营企业实现直接融资的证

券机构，给予 20 万元资金奖励。

第四条 奖励方式：

（一）资金奖励。根据奖励标准，由市发改委（市金融

局）每年对符合条件的金融机构领导班子成员和有突出贡献

的工作人员提出奖励资金申请，市财政局按有关规定在预算

中予以安排。

（二）通报表扬。市政府对服务民营企业贡献突出的金

融机构和领导班子给予通报表扬，并将相关情况通报其省行

或总行。

第五条 建立工作机制。市发改委（市金融局）负责统筹

组织全市金融机构支持民营企业发展考核和奖励工作，每年

年初会同市财政局、人民银行阜新市中心支行、市银监局等

部门共同研究，对上年度金融机构支持民营企业情况进行考

核，在完成市政府下达的各项任务指标的基础上，综合考



第六条 考核数据统计及确认。人民银行阜新市中心支负

责统计并确认各银行机构民营企业贷款情况，市银监局负责

统计并确认各保险机构开展贷款保证保险业务情况，市发改

委（市金融局）负责统计并确认纾解市内上市公司大股东股

票质押流动性风险和帮助市内企业实现直接融资的证券机构

情况

虑金融机构服务实体经济贡献实效、依法合规审慎经营等因

素，提出拟奖励的金融机构、受奖人员名单、奖励方式及奖

励金额，报请市政府研究。市财政局根据市政府意见进行资

金拨付。

。

第七条 本办法适用全市各金融机构，对支持我市民营企

业发展的域外金融机构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八条 本办法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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